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上易字第791號

上  訴  人  黃致超 

0000000000000000

被 上訴 人  吳佩珊 

訴訟代理人  黃琦閎 

0000000000000000

            丘鈞維 

            李念庭 

            黃士榮 

            吳建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0年3月3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731號判決提起

上訴，經本院於111年1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

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貳拾玖萬陸仟貳佰壹拾捌元，及

自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廢棄改判部分之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駁回部

分之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107年6月5日晚間10時5分許，

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沿臺北市復興南路1段行

駛，行至該路段與市民大道3段交叉路口右轉彎時，適伊當

時徒步行走於市民大道3段行人穿越道上，竟過失未禮讓伊

先行而肇事撞及伊，致伊受有左側胸、左側肢體多處挫傷之

傷害。伊為治療傷患，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30萬

元；又因傷無法正常工作勞動能力減損受有50萬元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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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身體之傷害致精神痛楚，除原判決已核給精神慰撫金2萬

元外，應尚得請求20萬元。被上訴人自均應負賠償之責等

情。爰依民法第184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100萬元本

息之判決（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原審為上訴人該部

分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

回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該訴訟費用之

裁判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00萬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醫療費用請求均與車禍無關。其傷勢

不至於會造成勞動能力減損，即使鑑定有勞動能力減損，亦

與車禍無相當因果關係。再者，上訴人所請求之精神損害賠

償金額過鉅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查，被上訴人於上開事發時地，駕駛自小客車，因駕駛汽車

至行人穿越道前時，未禮讓上訴人通行，過失撞及被上訴

人。並因犯過失傷害罪，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

地檢）檢察官起訴（108年度偵字第1177號），為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以108年度審交簡上字第37號判

決處拘役4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確

定。有現場圖、初步分析研判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

察大隊等件可資佐據（見原審卷第103、105、107至109

頁），並經本院調閱刑事偵查、審理卷宗核閱無訛。兩造並

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66頁），堪認為真實。

四、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負侵權行為過失賠償責任，應再賠償

100萬元等節，被上訴人否認應負賠償責任，並以前詞置

辯，經查：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被上訴人因未禮讓

上訴人先行，過失撞擊上訴人乙情，被上訴人自承其有過

失（見本院卷第56頁），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負損害

賠償之責，應屬有據。

（二）被上訴人之損害賠償責任，依上訴人之請求，茲分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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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1、醫療費用請求

　　  上訴人逾原判決附表編號1、3、4、6、13、14、15、16、

17、18、26、27、28、29（下各以編號簡稱）醫療費用單

據之金額請求，均未提出醫療費用單據，此部分主張已屬

無據。至上訴人就上開編號之醫療費用請求，查：

    ⑴至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下稱臺安醫

院）就診支出醫療費用部分（編號1、4）　　　

　　　上訴人就診時間為108年7月2日、8月26日，距案發時間已

約1 年。且臺安醫院就上訴人病情，僅稱：係多處肌肉痠

痛且與提東西之行為相關等語，有該醫院覆函、病歷等件

在卷（見原審卷第169、173至187頁），難認與被上訴人

之侵害行為有關。

    ⑵至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下稱仁愛醫院）就診醫

療費用請求部分（編號3、6）

　　　經仁愛醫院略稱：上訴人於108年7月3日看診，不願交代

過去病史，僅提及有某人一直說其事情，甚至連生活瑣事

也會告知公司，並被客戶騷擾，故僅能懷疑其有焦慮(因

其擔心)是否有其他關係意念(妄想)、被害意念(妄想)症

狀；於同年8月21日，亦僅抱怨其與檢察官的問題，診間

可發現有氣憤和焦慮情緒，但難判定是否有其他思考障礙

或妄想，亦無法判定是否與其車禍有關等語，有該醫院覆

函可參（見原審卷第217頁），足見醫院無法認定上訴人

該2次就診與交通事故有關。

　　⑶至瀚群骨科診所（下稱瀚群診所）就診醫療費用請求部分

（編號13）

　　　上訴人於108年4月11日至瀚群診所就診，其病情據該診所

略陳：上訴人當時固主訴自107年6月間事發遭撞後即感到

左膝疼痛，但經該診所檢查上訴人雖有左膝壓痛，但不明

顯，以超音波檢查，未發現有關節積液，X光檢查顯示亦

無骨頭受損，故僅能使用消炎藥物治療，並建議若未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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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至醫院做更詳細之檢查。然以就診之時序言，無法確定

是否與車禍相關等語，有瀚群診所覆函足稽（見本院卷第

85至87頁）。難認上訴人該次看診與被上訴人之過失肇事

行為有關。雖上訴人以該次看診「係骨頭間受到車禍撞擊

後，…老後需要對膝關節動手術」，仍有因果關係等語執

為上訴理由，但同函亦說明：上訴人所述，依其X光檢查

結果，亦不合理等語（見本院卷第87頁），益見僅為上訴

人推測之詞，於法不合。

    ⑷至林青穀家庭醫學科診所（下稱林青穀診所）就診醫療費

用請求部分（編號14至18）

　　　上訴人先於107年10月12日至林青穀診所看診，主訴鼻

塞、流鼻水、疲倦，經診斷為上呼吸道感染；同年月27日

再就診，主訴失眠已一週，工作壓力大，心情低落，經診

斷為失眠，非特定的焦慮症；同年月31日復至該診所，僅

請求開立診斷證明書；108年3月4日看診，主訴咳嗽(夜

咳)、喉嚨痛、頭痛、鼻塞、會喘、氣管有異物感，被診

斷為上呼吸道感染；同年4月30日又至診所就診，主訴拉

肚子、胃脹痛、肌肉痠痛、食慾稍差，經診斷為腸胃炎，

有該診所覆函及病歷可按（見本院卷第89、91至94頁）。

可見上訴人看診症狀大致為上呼吸道感染、心情焦慮及腸

胃疾病，與車禍通常造成撞擊傷痛不同，難認有因果關

係。雖上訴人主張因發生系爭車禍，致其內臟、胃腸遭撞

傷，經常發生胃痛、胃潰瘍，且使其全身發炎、免疫力降

低，亦時常感冒云云，然林青穀診所回函稱：上訴人上開

疾患均是一般疾病，且無胃潰瘍症狀等語（見本院卷第89

頁），上訴人所陳顯為推測之詞，於法不合。

    ⑸至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醫院內分泌科就診醫療費用

請求部分（編號26至29）

　　　經查上訴人於109年12月始至該醫院內分泌科診治，且追

蹤之病情以糖尿病為主，因107年健檢血糖數值正常，因

此該醫院推斷與本件事故無關，有同醫院回函在卷（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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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卷第97頁），此部分請求，亦非合法。

    ⑹綜上，上訴人之醫療費用請求，均為無據，不應准許。

   2、勞動能力損失

    ⑴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

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93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因被上訴人

之過失傷害，經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

醫院）參考美國醫學會永久障害評估指引，依據病人所患

傷病、病歷資料、該院門診評估之病史詢問、理學檢查、

X光檢查、肺功能檢查、骨骼肌肉系統超音波檢查等結

果，推估上訴人所患傷病之全人障害為4%，即勞動能力之

減損比例為4%，有同醫院鑑定案件意見表可稽（見原審卷

第273頁）。雖被上訴人否認上訴人勞動能力損失與被上

訴人之過失行為有因果關係云云，惟被上訴人自承上訴人

在本件所受傷害為「左側胸、左側肢體多處挫傷」等語

（見本院卷第125頁），而上訴人勞動能力減損之部位與

左側胸、左側肢體部位有相關，亦據該院回復本院之鑑定

案件意見表敘明附卷（見本院卷第161頁），是被上訴人

此部分所辯，自為無據。

    ⑵又查，上訴人係於69年10月出生，於本件車禍發生當時為

37歲，距我國法定退休年齡65歲為28年又3個月（即自107

年6月起至135年10月止），有臺北地檢108年度偵字第117

7號卷可按（該卷第3頁）。扣除上訴人在原審請求自107

年6月至108年7月工作損失請求（見本院卷第12頁），此

部分請求之期間應為27年又2個月。又上訴人陳稱其曾擔

任工程師月薪約3萬5,000元，嗣第2份工作薪資亦約有3萬

元並可加計績效獎金等語，被上訴人對此並不爭執（見本

院卷第188頁）。依上訴人受侵害前之身體健康狀態、教

育程度、專門技能、社會經驗等方面，酌定上訴人事發前

平均薪資約3萬2,500元。復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

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上訴人所受勞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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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損害為27萬2,218元【計算方式為：15,600×17.0000000

0+(15,600×0.00000000)×(17.00000000-00.00000000)=27

2,218.0000000000。其中17.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27

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7.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28年霍

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

例(2/12+0/365=0.00000000)。元以下四捨五入】。

    ⑶綜上，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賠償其勞動能力損害27萬2,

218元，應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自不可採。

   3、精神慰撫金請求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

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既不法侵害上訴人致受有

上揭傷害，上訴人之身體及精神自同時受有損害，是上訴

人精神上受有損害之事實，可堪認定。本院審酌上訴人係

大專畢業，曾在貿易出口商工作，因本次事故造成左側肢

體傷患；被上訴人係專科畢業，月薪約4萬元，均經兩造

於審理中陳述甚明，有關兩造經濟狀況、社會地位、損害

程度及其精神受損時間等一切情狀，認上訴人向被上訴人

請求22萬元尚屬過高，本院認應以4萬元較為相當，扣除

原審准予1萬6,000元，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再給付2萬

4,000元（00000－00000=24000），尚屬有據，逾此部分

之請求，不應准許。

  4、綜上，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再賠付其29萬6,218元（2722

18＋24000=296218），為有理由。被上訴人雖辯稱上訴人

於事發當時穿越馬路係行走於行人穿越道的左側，未行走

於行人穿越道，應與有過失，法院應減輕其賠償金額云

云。惟按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

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此項規定

之目的乃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受害人於事

故之發生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

諸過酷，是以賦與法院得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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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須被害人之行為助成損害之發生

或擴大，就結果之發生為共同原因之一，行為與結果有相

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本件上訴人為被上訴人駕車撞擊

過程，經本院勘驗被上訴人車輛行車紀錄器，於當晚10時

3分31秒，可看到上訴人以雙手持不明物體(據上訴人當庭

稱為包包)遮住頭部，避免雨淋，穿著白色鞋子，沿著斑

馬線邊快步前行。同時分34秒，被上訴人車輛明顯未放慢

速度，即直接撞到上訴人，有勘驗筆錄在卷（見本院卷第

150頁）。因一般駕駛人發現危險情況後，反應時間為0.4

至0.5秒，右腳由加油踏板移至煞車踏板時間約0.2秒，踩

煞車踏板所需時間約0.1秒，因此一般駕駛人在行進中，

突然發現危險情況後即刻採取煞車措施，僅約需0.7至0.8

秒的反應時間，有交通部運輸研究所90年4月24日運安字

第9000002569號函足按（見本院卷第190頁）。被上訴人

既於3秒前即可看到上訴人橫越馬路，卻未即時放慢車

速，禮讓上訴人通行而肇事，則不論上訴人是否行走於行

人穿越道內，均會發生相同之被害結果，上訴人未行走於

行人穿越道行為與其受撞，應無相當因果關係。被上訴人

是項所辯，要未可取。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

9萬6,2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8年5月10日（臺

北地院108年度審交附民字第263號卷第5頁被上訴人簽收署

名）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

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

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

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

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

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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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5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美雲

                            法  官  游悅晨

                            法  官  古振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5　　日

                            書記官  廖逸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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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上易字第791號
上  訴  人  黃致超  


被 上訴 人  吳佩珊  
訴訟代理人  黃琦閎  


            丘鈞維  
            李念庭  
            黃士榮  
            吳建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3月3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731號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111年1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貳拾玖萬陸仟貳佰壹拾捌元，及自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廢棄改判部分之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駁回部
分之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107年6月5日晚間10時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沿臺北市復興南路1段行駛，行至該路段與市民大道3段交叉路口右轉彎時，適伊當時徒步行走於市民大道3段行人穿越道上，竟過失未禮讓伊先行而肇事撞及伊，致伊受有左側胸、左側肢體多處挫傷之傷害。伊為治療傷患，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30萬元；又因傷無法正常工作勞動能力減損受有50萬元之損失；且身體之傷害致精神痛楚，除原判決已核給精神慰撫金2萬元外，應尚得請求20萬元。被上訴人自均應負賠償之責等情。爰依民法第184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100萬元本息之判決（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原審為上訴人該部分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該訴訟費用之裁判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醫療費用請求均與車禍無關。其傷勢不至於會造成勞動能力減損，即使鑑定有勞動能力減損，亦與車禍無相當因果關係。再者，上訴人所請求之精神損害賠償金額過鉅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查，被上訴人於上開事發時地，駕駛自小客車，因駕駛汽車至行人穿越道前時，未禮讓上訴人通行，過失撞及被上訴人。並因犯過失傷害罪，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檢察官起訴（108年度偵字第1177號），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以108年度審交簡上字第37號判決處拘役4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確定。有現場圖、初步分析研判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等件可資佐據（見原審卷第103、105、107至109頁），並經本院調閱刑事偵查、審理卷宗核閱無訛。兩造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66頁），堪認為真實。
四、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負侵權行為過失賠償責任，應再賠償100萬元等節，被上訴人否認應負賠償責任，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被上訴人因未禮讓上訴人先行，過失撞擊上訴人乙情，被上訴人自承其有過失（見本院卷第56頁），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負損害賠償之責，應屬有據。
（二）被上訴人之損害賠償責任，依上訴人之請求，茲分述如下：　　　　　
   1、醫療費用請求
　　  上訴人逾原判決附表編號1、3、4、6、13、14、15、16、17、18、26、27、28、29（下各以編號簡稱）醫療費用單據之金額請求，均未提出醫療費用單據，此部分主張已屬無據。至上訴人就上開編號之醫療費用請求，查：
    ⑴至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下稱臺安醫院）就診支出醫療費用部分（編號1、4）　　　
　　　上訴人就診時間為108年7月2日、8月26日，距案發時間已約1 年。且臺安醫院就上訴人病情，僅稱：係多處肌肉痠痛且與提東西之行為相關等語，有該醫院覆函、病歷等件在卷（見原審卷第169、173至187頁），難認與被上訴人之侵害行為有關。
    ⑵至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下稱仁愛醫院）就診醫療費用請求部分（編號3、6）
　　　經仁愛醫院略稱：上訴人於108年7月3日看診，不願交代過去病史，僅提及有某人一直說其事情，甚至連生活瑣事也會告知公司，並被客戶騷擾，故僅能懷疑其有焦慮(因其擔心)是否有其他關係意念(妄想)、被害意念(妄想)症狀；於同年8月21日，亦僅抱怨其與檢察官的問題，診間可發現有氣憤和焦慮情緒，但難判定是否有其他思考障礙或妄想，亦無法判定是否與其車禍有關等語，有該醫院覆函可參（見原審卷第217頁），足見醫院無法認定上訴人該2次就診與交通事故有關。
　　⑶至瀚群骨科診所（下稱瀚群診所）就診醫療費用請求部分（編號13）
　　　上訴人於108年4月11日至瀚群診所就診，其病情據該診所略陳：上訴人當時固主訴自107年6月間事發遭撞後即感到左膝疼痛，但經該診所檢查上訴人雖有左膝壓痛，但不明顯，以超音波檢查，未發現有關節積液，X光檢查顯示亦無骨頭受損，故僅能使用消炎藥物治療，並建議若未改善可至醫院做更詳細之檢查。然以就診之時序言，無法確定是否與車禍相關等語，有瀚群診所覆函足稽（見本院卷第85至87頁）。難認上訴人該次看診與被上訴人之過失肇事行為有關。雖上訴人以該次看診「係骨頭間受到車禍撞擊後，…老後需要對膝關節動手術」，仍有因果關係等語執為上訴理由，但同函亦說明：上訴人所述，依其X光檢查結果，亦不合理等語（見本院卷第87頁），益見僅為上訴人推測之詞，於法不合。
    ⑷至林青穀家庭醫學科診所（下稱林青穀診所）就診醫療費用請求部分（編號14至18）
　　　上訴人先於107年10月12日至林青穀診所看診，主訴鼻塞、流鼻水、疲倦，經診斷為上呼吸道感染；同年月27日再就診，主訴失眠已一週，工作壓力大，心情低落，經診斷為失眠，非特定的焦慮症；同年月31日復至該診所，僅請求開立診斷證明書；108年3月4日看診，主訴咳嗽(夜咳)、喉嚨痛、頭痛、鼻塞、會喘、氣管有異物感，被診斷為上呼吸道感染；同年4月30日又至診所就診，主訴拉肚子、胃脹痛、肌肉痠痛、食慾稍差，經診斷為腸胃炎，有該診所覆函及病歷可按（見本院卷第89、91至94頁）。可見上訴人看診症狀大致為上呼吸道感染、心情焦慮及腸胃疾病，與車禍通常造成撞擊傷痛不同，難認有因果關係。雖上訴人主張因發生系爭車禍，致其內臟、胃腸遭撞傷，經常發生胃痛、胃潰瘍，且使其全身發炎、免疫力降低，亦時常感冒云云，然林青穀診所回函稱：上訴人上開疾患均是一般疾病，且無胃潰瘍症狀等語（見本院卷第89頁），上訴人所陳顯為推測之詞，於法不合。
    ⑸至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醫院內分泌科就診醫療費用請求部分（編號26至29）
　　　經查上訴人於109年12月始至該醫院內分泌科診治，且追蹤之病情以糖尿病為主，因107年健檢血糖數值正常，因此該醫院推斷與本件事故無關，有同醫院回函在卷（見本院卷第97頁），此部分請求，亦非合法。
    ⑹綜上，上訴人之醫療費用請求，均為無據，不應准許。
   2、勞動能力損失
    ⑴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93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因被上訴人之過失傷害，經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參考美國醫學會永久障害評估指引，依據病人所患傷病、病歷資料、該院門診評估之病史詢問、理學檢查、X光檢查、肺功能檢查、骨骼肌肉系統超音波檢查等結果，推估上訴人所患傷病之全人障害為4%，即勞動能力之減損比例為4%，有同醫院鑑定案件意見表可稽（見原審卷第273頁）。雖被上訴人否認上訴人勞動能力損失與被上訴人之過失行為有因果關係云云，惟被上訴人自承上訴人在本件所受傷害為「左側胸、左側肢體多處挫傷」等語（見本院卷第125頁），而上訴人勞動能力減損之部位與左側胸、左側肢體部位有相關，亦據該院回復本院之鑑定案件意見表敘明附卷（見本院卷第161頁），是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自為無據。
    ⑵又查，上訴人係於69年10月出生，於本件車禍發生當時為37歲，距我國法定退休年齡65歲為28年又3個月（即自107年6月起至135年10月止），有臺北地檢108年度偵字第1177號卷可按（該卷第3頁）。扣除上訴人在原審請求自107年6月至108年7月工作損失請求（見本院卷第12頁），此部分請求之期間應為27年又2個月。又上訴人陳稱其曾擔任工程師月薪約3萬5,000元，嗣第2份工作薪資亦約有3萬元並可加計績效獎金等語，被上訴人對此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88頁）。依上訴人受侵害前之身體健康狀態、教育程度、專門技能、社會經驗等方面，酌定上訴人事發前平均薪資約3萬2,500元。復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上訴人所受勞動能力之損害為27萬2,218元【計算方式為：15,600×17.00000000+(15,600×0.00000000)×(17.00000000-00.00000000)=272,218.0000000000。其中17.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27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7.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28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2/12+0/365=0.00000000)。元以下四捨五入】。
    ⑶綜上，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賠償其勞動能力損害27萬2,218元，應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自不可採。
   3、精神慰撫金請求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既不法侵害上訴人致受有上揭傷害，上訴人之身體及精神自同時受有損害，是上訴人精神上受有損害之事實，可堪認定。本院審酌上訴人係大專畢業，曾在貿易出口商工作，因本次事故造成左側肢體傷患；被上訴人係專科畢業，月薪約4萬元，均經兩造於審理中陳述甚明，有關兩造經濟狀況、社會地位、損害程度及其精神受損時間等一切情狀，認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請求22萬元尚屬過高，本院認應以4萬元較為相當，扣除原審准予1萬6,000元，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再給付2萬4,000元（00000－00000=24000），尚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不應准許。
  4、綜上，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再賠付其29萬6,218元（272218＋24000=296218），為有理由。被上訴人雖辯稱上訴人於事發當時穿越馬路係行走於行人穿越道的左側，未行走於行人穿越道，應與有過失，法院應減輕其賠償金額云云。惟按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此項規定之目的乃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受害人於事故之發生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酷，是以賦與法院得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惟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須被害人之行為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就結果之發生為共同原因之一，行為與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本件上訴人為被上訴人駕車撞擊過程，經本院勘驗被上訴人車輛行車紀錄器，於當晚10時3分31秒，可看到上訴人以雙手持不明物體(據上訴人當庭稱為包包)遮住頭部，避免雨淋，穿著白色鞋子，沿著斑馬線邊快步前行。同時分34秒，被上訴人車輛明顯未放慢速度，即直接撞到上訴人，有勘驗筆錄在卷（見本院卷第150頁）。因一般駕駛人發現危險情況後，反應時間為0.4至0.5秒，右腳由加油踏板移至煞車踏板時間約0.2秒，踩煞車踏板所需時間約0.1秒，因此一般駕駛人在行進中，突然發現危險情況後即刻採取煞車措施，僅約需0.7至0.8秒的反應時間，有交通部運輸研究所90年4月24日運安字第9000002569號函足按（見本院卷第190頁）。被上訴人既於3秒前即可看到上訴人橫越馬路，卻未即時放慢車速，禮讓上訴人通行而肇事，則不論上訴人是否行走於行人穿越道內，均會發生相同之被害結果，上訴人未行走於行人穿越道行為與其受撞，應無相當因果關係。被上訴人是項所辯，要未可取。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9萬6,2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8年5月10日（臺北地院108年度審交附民字第263號卷第5頁被上訴人簽收署名）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5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美雲
                            法  官  游悅晨
                            法  官  古振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5　　日


                            書記官  廖逸柔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上易字第791號
上  訴  人  黃致超  

被 上訴 人  吳佩珊  
訴訟代理人  黃琦閎  

            丘鈞維  
            李念庭  
            黃士榮  
            吳建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0年3月3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731號判決提起
上訴，經本院於111年1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
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貳拾玖萬陸仟貳佰壹拾捌元，及
自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廢棄改判部分之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駁回部
分之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107年6月5日晚間10時5分許，
    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沿臺北市復興南路1段行
    駛，行至該路段與市民大道3段交叉路口右轉彎時，適伊當
    時徒步行走於市民大道3段行人穿越道上，竟過失未禮讓伊
    先行而肇事撞及伊，致伊受有左側胸、左側肢體多處挫傷之
    傷害。伊為治療傷患，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30萬元
    ；又因傷無法正常工作勞動能力減損受有50萬元之損失；且
    身體之傷害致精神痛楚，除原判決已核給精神慰撫金2萬元
    外，應尚得請求20萬元。被上訴人自均應負賠償之責等情。
    爰依民法第184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100萬元本息之
    判決（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原審為上訴人該部分敗
    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
    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該訴訟費用之裁判
    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醫療費用請求均與車禍無關。其傷勢
    不至於會造成勞動能力減損，即使鑑定有勞動能力減損，亦
    與車禍無相當因果關係。再者，上訴人所請求之精神損害賠
    償金額過鉅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查，被上訴人於上開事發時地，駕駛自小客車，因駕駛汽車
    至行人穿越道前時，未禮讓上訴人通行，過失撞及被上訴人
    。並因犯過失傷害罪，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
    檢）檢察官起訴（108年度偵字第1177號），為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以108年度審交簡上字第37號判決
    處拘役4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確定。
    有現場圖、初步分析研判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
    隊等件可資佐據（見原審卷第103、105、107至109頁），並
    經本院調閱刑事偵查、審理卷宗核閱無訛。兩造並不爭執（
    見本院卷第166頁），堪認為真實。
四、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負侵權行為過失賠償責任，應再賠償
    100萬元等節，被上訴人否認應負賠償責任，並以前詞置辯
    ，經查：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被上訴人因未禮讓
      上訴人先行，過失撞擊上訴人乙情，被上訴人自承其有過
      失（見本院卷第56頁），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負損害
      賠償之責，應屬有據。
（二）被上訴人之損害賠償責任，依上訴人之請求，茲分述如下
      ：　　　　　
   1、醫療費用請求
　　  上訴人逾原判決附表編號1、3、4、6、13、14、15、16、
      17、18、26、27、28、29（下各以編號簡稱）醫療費用單
      據之金額請求，均未提出醫療費用單據，此部分主張已屬
      無據。至上訴人就上開編號之醫療費用請求，查：
    ⑴至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下稱臺安醫
      院）就診支出醫療費用部分（編號1、4）　　　
　　　上訴人就診時間為108年7月2日、8月26日，距案發時間已
      約1 年。且臺安醫院就上訴人病情，僅稱：係多處肌肉痠
      痛且與提東西之行為相關等語，有該醫院覆函、病歷等件
      在卷（見原審卷第169、173至187頁），難認與被上訴人
      之侵害行為有關。
    ⑵至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下稱仁愛醫院）就診醫
      療費用請求部分（編號3、6）
　　　經仁愛醫院略稱：上訴人於108年7月3日看診，不願交代
      過去病史，僅提及有某人一直說其事情，甚至連生活瑣事
      也會告知公司，並被客戶騷擾，故僅能懷疑其有焦慮(因
      其擔心)是否有其他關係意念(妄想)、被害意念(妄想)症
      狀；於同年8月21日，亦僅抱怨其與檢察官的問題，診間
      可發現有氣憤和焦慮情緒，但難判定是否有其他思考障礙
      或妄想，亦無法判定是否與其車禍有關等語，有該醫院覆
      函可參（見原審卷第217頁），足見醫院無法認定上訴人
      該2次就診與交通事故有關。
　　⑶至瀚群骨科診所（下稱瀚群診所）就診醫療費用請求部分
      （編號13）
　　　上訴人於108年4月11日至瀚群診所就診，其病情據該診所
      略陳：上訴人當時固主訴自107年6月間事發遭撞後即感到
      左膝疼痛，但經該診所檢查上訴人雖有左膝壓痛，但不明
      顯，以超音波檢查，未發現有關節積液，X光檢查顯示亦
      無骨頭受損，故僅能使用消炎藥物治療，並建議若未改善
      可至醫院做更詳細之檢查。然以就診之時序言，無法確定
      是否與車禍相關等語，有瀚群診所覆函足稽（見本院卷第
      85至87頁）。難認上訴人該次看診與被上訴人之過失肇事
      行為有關。雖上訴人以該次看診「係骨頭間受到車禍撞擊
      後，…老後需要對膝關節動手術」，仍有因果關係等語執
      為上訴理由，但同函亦說明：上訴人所述，依其X光檢查
      結果，亦不合理等語（見本院卷第87頁），益見僅為上訴
      人推測之詞，於法不合。
    ⑷至林青穀家庭醫學科診所（下稱林青穀診所）就診醫療費
      用請求部分（編號14至18）
　　　上訴人先於107年10月12日至林青穀診所看診，主訴鼻塞
      、流鼻水、疲倦，經診斷為上呼吸道感染；同年月27日再
      就診，主訴失眠已一週，工作壓力大，心情低落，經診斷
      為失眠，非特定的焦慮症；同年月31日復至該診所，僅請
      求開立診斷證明書；108年3月4日看診，主訴咳嗽(夜咳)
      、喉嚨痛、頭痛、鼻塞、會喘、氣管有異物感，被診斷為
      上呼吸道感染；同年4月30日又至診所就診，主訴拉肚子
      、胃脹痛、肌肉痠痛、食慾稍差，經診斷為腸胃炎，有該
      診所覆函及病歷可按（見本院卷第89、91至94頁）。可見
      上訴人看診症狀大致為上呼吸道感染、心情焦慮及腸胃疾
      病，與車禍通常造成撞擊傷痛不同，難認有因果關係。雖
      上訴人主張因發生系爭車禍，致其內臟、胃腸遭撞傷，經
      常發生胃痛、胃潰瘍，且使其全身發炎、免疫力降低，亦
      時常感冒云云，然林青穀診所回函稱：上訴人上開疾患均
      是一般疾病，且無胃潰瘍症狀等語（見本院卷第89頁），
      上訴人所陳顯為推測之詞，於法不合。
    ⑸至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醫院內分泌科就診醫療費用
      請求部分（編號26至29）
　　　經查上訴人於109年12月始至該醫院內分泌科診治，且追
      蹤之病情以糖尿病為主，因107年健檢血糖數值正常，因
      此該醫院推斷與本件事故無關，有同醫院回函在卷（見本
      院卷第97頁），此部分請求，亦非合法。
    ⑹綜上，上訴人之醫療費用請求，均為無據，不應准許。
   2、勞動能力損失
    ⑴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
      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93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因被上訴人之
      過失傷害，經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
      院）參考美國醫學會永久障害評估指引，依據病人所患傷
      病、病歷資料、該院門診評估之病史詢問、理學檢查、X
      光檢查、肺功能檢查、骨骼肌肉系統超音波檢查等結果，
      推估上訴人所患傷病之全人障害為4%，即勞動能力之減損
      比例為4%，有同醫院鑑定案件意見表可稽（見原審卷第27
      3頁）。雖被上訴人否認上訴人勞動能力損失與被上訴人
      之過失行為有因果關係云云，惟被上訴人自承上訴人在本
      件所受傷害為「左側胸、左側肢體多處挫傷」等語（見本
      院卷第125頁），而上訴人勞動能力減損之部位與左側胸
      、左側肢體部位有相關，亦據該院回復本院之鑑定案件意
      見表敘明附卷（見本院卷第161頁），是被上訴人此部分
      所辯，自為無據。
    ⑵又查，上訴人係於69年10月出生，於本件車禍發生當時為3
      7歲，距我國法定退休年齡65歲為28年又3個月（即自107
      年6月起至135年10月止），有臺北地檢108年度偵字第117
      7號卷可按（該卷第3頁）。扣除上訴人在原審請求自107
      年6月至108年7月工作損失請求（見本院卷第12頁），此
      部分請求之期間應為27年又2個月。又上訴人陳稱其曾擔
      任工程師月薪約3萬5,000元，嗣第2份工作薪資亦約有3萬
      元並可加計績效獎金等語，被上訴人對此並不爭執（見本
      院卷第188頁）。依上訴人受侵害前之身體健康狀態、教
      育程度、專門技能、社會經驗等方面，酌定上訴人事發前
      平均薪資約3萬2,500元。復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
      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上訴人所受勞動能力
      之損害為27萬2,218元【計算方式為：15,600×17.0000000
      0+(15,600×0.00000000)×(17.00000000-00.00000000)=27
      2,218.0000000000。其中17.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27
      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7.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28年霍
      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
      例(2/12+0/365=0.00000000)。元以下四捨五入】。
    ⑶綜上，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賠償其勞動能力損害27萬2,2
      18元，應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自不可採。
   3、精神慰撫金請求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
      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既不法侵害上訴人致受有
      上揭傷害，上訴人之身體及精神自同時受有損害，是上訴
      人精神上受有損害之事實，可堪認定。本院審酌上訴人係
      大專畢業，曾在貿易出口商工作，因本次事故造成左側肢
      體傷患；被上訴人係專科畢業，月薪約4萬元，均經兩造
      於審理中陳述甚明，有關兩造經濟狀況、社會地位、損害
      程度及其精神受損時間等一切情狀，認上訴人向被上訴人
      請求22萬元尚屬過高，本院認應以4萬元較為相當，扣除
      原審准予1萬6,000元，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再給付2萬4
      ,000元（00000－00000=24000），尚屬有據，逾此部分之
      請求，不應准許。
  4、綜上，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再賠付其29萬6,218元（2722
      18＋24000=296218），為有理由。被上訴人雖辯稱上訴人
      於事發當時穿越馬路係行走於行人穿越道的左側，未行走
      於行人穿越道，應與有過失，法院應減輕其賠償金額云云
      。惟按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
      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此項規定之
      目的乃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受害人於事故
      之發生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
      過酷，是以賦與法院得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惟
      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須被害人之行為助成損害之發生或
      擴大，就結果之發生為共同原因之一，行為與結果有相當
      因果關係，始足當之。本件上訴人為被上訴人駕車撞擊過
      程，經本院勘驗被上訴人車輛行車紀錄器，於當晚10時3
      分31秒，可看到上訴人以雙手持不明物體(據上訴人當庭
      稱為包包)遮住頭部，避免雨淋，穿著白色鞋子，沿著斑
      馬線邊快步前行。同時分34秒，被上訴人車輛明顯未放慢
      速度，即直接撞到上訴人，有勘驗筆錄在卷（見本院卷第
      150頁）。因一般駕駛人發現危險情況後，反應時間為0.4
      至0.5秒，右腳由加油踏板移至煞車踏板時間約0.2秒，踩
      煞車踏板所需時間約0.1秒，因此一般駕駛人在行進中，
      突然發現危險情況後即刻採取煞車措施，僅約需0.7至0.8
      秒的反應時間，有交通部運輸研究所90年4月24日運安字
      第9000002569號函足按（見本院卷第190頁）。被上訴人
      既於3秒前即可看到上訴人橫越馬路，卻未即時放慢車速
      ，禮讓上訴人通行而肇事，則不論上訴人是否行走於行人
      穿越道內，均會發生相同之被害結果，上訴人未行走於行
      人穿越道行為與其受撞，應無相當因果關係。被上訴人是
      項所辯，要未可取。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
    9萬6,2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8年5月10日（臺
    北地院108年度審交附民字第263號卷第5頁被上訴人簽收署
    名）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
    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
    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
    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
    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
    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5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美雲
                            法  官  游悅晨
                            法  官  古振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5　　日

                            書記官  廖逸柔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上易字第791號
上  訴  人  黃致超  

被 上訴 人  吳佩珊  
訴訟代理人  黃琦閎  

            丘鈞維  
            李念庭  
            黃士榮  
            吳建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3月3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731號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111年1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貳拾玖萬陸仟貳佰壹拾捌元，及自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廢棄改判部分之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駁回部
分之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107年6月5日晚間10時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沿臺北市復興南路1段行駛，行至該路段與市民大道3段交叉路口右轉彎時，適伊當時徒步行走於市民大道3段行人穿越道上，竟過失未禮讓伊先行而肇事撞及伊，致伊受有左側胸、左側肢體多處挫傷之傷害。伊為治療傷患，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30萬元；又因傷無法正常工作勞動能力減損受有50萬元之損失；且身體之傷害致精神痛楚，除原判決已核給精神慰撫金2萬元外，應尚得請求20萬元。被上訴人自均應負賠償之責等情。爰依民法第184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100萬元本息之判決（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原審為上訴人該部分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該訴訟費用之裁判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醫療費用請求均與車禍無關。其傷勢不至於會造成勞動能力減損，即使鑑定有勞動能力減損，亦與車禍無相當因果關係。再者，上訴人所請求之精神損害賠償金額過鉅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查，被上訴人於上開事發時地，駕駛自小客車，因駕駛汽車至行人穿越道前時，未禮讓上訴人通行，過失撞及被上訴人。並因犯過失傷害罪，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檢察官起訴（108年度偵字第1177號），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以108年度審交簡上字第37號判決處拘役4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確定。有現場圖、初步分析研判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等件可資佐據（見原審卷第103、105、107至109頁），並經本院調閱刑事偵查、審理卷宗核閱無訛。兩造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66頁），堪認為真實。
四、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負侵權行為過失賠償責任，應再賠償100萬元等節，被上訴人否認應負賠償責任，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被上訴人因未禮讓上訴人先行，過失撞擊上訴人乙情，被上訴人自承其有過失（見本院卷第56頁），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負損害賠償之責，應屬有據。
（二）被上訴人之損害賠償責任，依上訴人之請求，茲分述如下：　　　　　
   1、醫療費用請求
　　  上訴人逾原判決附表編號1、3、4、6、13、14、15、16、17、18、26、27、28、29（下各以編號簡稱）醫療費用單據之金額請求，均未提出醫療費用單據，此部分主張已屬無據。至上訴人就上開編號之醫療費用請求，查：
    ⑴至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下稱臺安醫院）就診支出醫療費用部分（編號1、4）　　　
　　　上訴人就診時間為108年7月2日、8月26日，距案發時間已約1 年。且臺安醫院就上訴人病情，僅稱：係多處肌肉痠痛且與提東西之行為相關等語，有該醫院覆函、病歷等件在卷（見原審卷第169、173至187頁），難認與被上訴人之侵害行為有關。
    ⑵至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下稱仁愛醫院）就診醫療費用請求部分（編號3、6）
　　　經仁愛醫院略稱：上訴人於108年7月3日看診，不願交代過去病史，僅提及有某人一直說其事情，甚至連生活瑣事也會告知公司，並被客戶騷擾，故僅能懷疑其有焦慮(因其擔心)是否有其他關係意念(妄想)、被害意念(妄想)症狀；於同年8月21日，亦僅抱怨其與檢察官的問題，診間可發現有氣憤和焦慮情緒，但難判定是否有其他思考障礙或妄想，亦無法判定是否與其車禍有關等語，有該醫院覆函可參（見原審卷第217頁），足見醫院無法認定上訴人該2次就診與交通事故有關。
　　⑶至瀚群骨科診所（下稱瀚群診所）就診醫療費用請求部分（編號13）
　　　上訴人於108年4月11日至瀚群診所就診，其病情據該診所略陳：上訴人當時固主訴自107年6月間事發遭撞後即感到左膝疼痛，但經該診所檢查上訴人雖有左膝壓痛，但不明顯，以超音波檢查，未發現有關節積液，X光檢查顯示亦無骨頭受損，故僅能使用消炎藥物治療，並建議若未改善可至醫院做更詳細之檢查。然以就診之時序言，無法確定是否與車禍相關等語，有瀚群診所覆函足稽（見本院卷第85至87頁）。難認上訴人該次看診與被上訴人之過失肇事行為有關。雖上訴人以該次看診「係骨頭間受到車禍撞擊後，…老後需要對膝關節動手術」，仍有因果關係等語執為上訴理由，但同函亦說明：上訴人所述，依其X光檢查結果，亦不合理等語（見本院卷第87頁），益見僅為上訴人推測之詞，於法不合。
    ⑷至林青穀家庭醫學科診所（下稱林青穀診所）就診醫療費用請求部分（編號14至18）
　　　上訴人先於107年10月12日至林青穀診所看診，主訴鼻塞、流鼻水、疲倦，經診斷為上呼吸道感染；同年月27日再就診，主訴失眠已一週，工作壓力大，心情低落，經診斷為失眠，非特定的焦慮症；同年月31日復至該診所，僅請求開立診斷證明書；108年3月4日看診，主訴咳嗽(夜咳)、喉嚨痛、頭痛、鼻塞、會喘、氣管有異物感，被診斷為上呼吸道感染；同年4月30日又至診所就診，主訴拉肚子、胃脹痛、肌肉痠痛、食慾稍差，經診斷為腸胃炎，有該診所覆函及病歷可按（見本院卷第89、91至94頁）。可見上訴人看診症狀大致為上呼吸道感染、心情焦慮及腸胃疾病，與車禍通常造成撞擊傷痛不同，難認有因果關係。雖上訴人主張因發生系爭車禍，致其內臟、胃腸遭撞傷，經常發生胃痛、胃潰瘍，且使其全身發炎、免疫力降低，亦時常感冒云云，然林青穀診所回函稱：上訴人上開疾患均是一般疾病，且無胃潰瘍症狀等語（見本院卷第89頁），上訴人所陳顯為推測之詞，於法不合。
    ⑸至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醫院內分泌科就診醫療費用請求部分（編號26至29）
　　　經查上訴人於109年12月始至該醫院內分泌科診治，且追蹤之病情以糖尿病為主，因107年健檢血糖數值正常，因此該醫院推斷與本件事故無關，有同醫院回函在卷（見本院卷第97頁），此部分請求，亦非合法。
    ⑹綜上，上訴人之醫療費用請求，均為無據，不應准許。
   2、勞動能力損失
    ⑴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93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因被上訴人之過失傷害，經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參考美國醫學會永久障害評估指引，依據病人所患傷病、病歷資料、該院門診評估之病史詢問、理學檢查、X光檢查、肺功能檢查、骨骼肌肉系統超音波檢查等結果，推估上訴人所患傷病之全人障害為4%，即勞動能力之減損比例為4%，有同醫院鑑定案件意見表可稽（見原審卷第273頁）。雖被上訴人否認上訴人勞動能力損失與被上訴人之過失行為有因果關係云云，惟被上訴人自承上訴人在本件所受傷害為「左側胸、左側肢體多處挫傷」等語（見本院卷第125頁），而上訴人勞動能力減損之部位與左側胸、左側肢體部位有相關，亦據該院回復本院之鑑定案件意見表敘明附卷（見本院卷第161頁），是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自為無據。
    ⑵又查，上訴人係於69年10月出生，於本件車禍發生當時為37歲，距我國法定退休年齡65歲為28年又3個月（即自107年6月起至135年10月止），有臺北地檢108年度偵字第1177號卷可按（該卷第3頁）。扣除上訴人在原審請求自107年6月至108年7月工作損失請求（見本院卷第12頁），此部分請求之期間應為27年又2個月。又上訴人陳稱其曾擔任工程師月薪約3萬5,000元，嗣第2份工作薪資亦約有3萬元並可加計績效獎金等語，被上訴人對此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88頁）。依上訴人受侵害前之身體健康狀態、教育程度、專門技能、社會經驗等方面，酌定上訴人事發前平均薪資約3萬2,500元。復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上訴人所受勞動能力之損害為27萬2,218元【計算方式為：15,600×17.00000000+(15,600×0.00000000)×(17.00000000-00.00000000)=272,218.0000000000。其中17.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27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7.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28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2/12+0/365=0.00000000)。元以下四捨五入】。
    ⑶綜上，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賠償其勞動能力損害27萬2,218元，應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自不可採。
   3、精神慰撫金請求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既不法侵害上訴人致受有上揭傷害，上訴人之身體及精神自同時受有損害，是上訴人精神上受有損害之事實，可堪認定。本院審酌上訴人係大專畢業，曾在貿易出口商工作，因本次事故造成左側肢體傷患；被上訴人係專科畢業，月薪約4萬元，均經兩造於審理中陳述甚明，有關兩造經濟狀況、社會地位、損害程度及其精神受損時間等一切情狀，認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請求22萬元尚屬過高，本院認應以4萬元較為相當，扣除原審准予1萬6,000元，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再給付2萬4,000元（00000－00000=24000），尚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不應准許。
  4、綜上，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再賠付其29萬6,218元（272218＋24000=296218），為有理由。被上訴人雖辯稱上訴人於事發當時穿越馬路係行走於行人穿越道的左側，未行走於行人穿越道，應與有過失，法院應減輕其賠償金額云云。惟按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此項規定之目的乃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受害人於事故之發生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酷，是以賦與法院得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惟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須被害人之行為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就結果之發生為共同原因之一，行為與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本件上訴人為被上訴人駕車撞擊過程，經本院勘驗被上訴人車輛行車紀錄器，於當晚10時3分31秒，可看到上訴人以雙手持不明物體(據上訴人當庭稱為包包)遮住頭部，避免雨淋，穿著白色鞋子，沿著斑馬線邊快步前行。同時分34秒，被上訴人車輛明顯未放慢速度，即直接撞到上訴人，有勘驗筆錄在卷（見本院卷第150頁）。因一般駕駛人發現危險情況後，反應時間為0.4至0.5秒，右腳由加油踏板移至煞車踏板時間約0.2秒，踩煞車踏板所需時間約0.1秒，因此一般駕駛人在行進中，突然發現危險情況後即刻採取煞車措施，僅約需0.7至0.8秒的反應時間，有交通部運輸研究所90年4月24日運安字第9000002569號函足按（見本院卷第190頁）。被上訴人既於3秒前即可看到上訴人橫越馬路，卻未即時放慢車速，禮讓上訴人通行而肇事，則不論上訴人是否行走於行人穿越道內，均會發生相同之被害結果，上訴人未行走於行人穿越道行為與其受撞，應無相當因果關係。被上訴人是項所辯，要未可取。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9萬6,2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8年5月10日（臺北地院108年度審交附民字第263號卷第5頁被上訴人簽收署名）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5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美雲
                            法  官  游悅晨
                            法  官  古振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5　　日

                            書記官  廖逸柔


